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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制定背景

截止目前，全市共有省级以上众创空间41家。为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创业

生态系统，提升科技创新服务能力，发挥众创空间在科技企业培育链条中的重

要作用，市委办公室出台了《关于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提升区域科技创新活

力的实施意见》（徐委办〔2020〕7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、《徐州市

科创平台建设工程实施方案》（徐委发〔2021〕45号），明确了众创空间“提

质增效”的高质量发展计划。《意见》明确要求对众创空间培育的高新技术企

业、新三板挂牌企业等绩效对运营载体进行资金奖励。当尚未有相关文件规定

如何开展众创空间的绩效评价工作，为保障众创空间绩效评价工作的客观、公

正、合理，工作中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指导全市众创空间绩效评价管理工作。因

此，我局组织制定《徐州市众创空间绩效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评

价办法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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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制定过程

文件起草之初，我们仔细研究了国家、省有关科创载体认定（备案）管理

办法及评价指标体系，借鉴了其他城市在开展众创空间绩效评价过程中的经验

和做法，起草了《评价办法》。在《评价办法》起草完毕后，将草稿报送法规

处初步审查。经审查，《评价办法》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范畴，应当履行行政

规范性文件的“评估论证、征求意见、合法性审核、集体审议决定、向社会公

开发布、向司法局报送备案”等制发程序。按照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

规定》最新要求，我单位于4月10日至5月12日在局官网公开发布《评价办法》

征求意见稿，并面向各地科技部门、科创载体发函征求意见，共收到修改意见

反馈1项。经研究，采纳合理建议1项，并完善形成《评价办法》（送审稿）报

法规处法核。按相关规定完成合法性审核、集体审议决定、部门会签等程序

后，予以印发。

三、制定原则

㈠导向性原则。以培育科技创新企业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，以优化

孵化环境和提升孵化服务能力为导向。

㈡客观性原则。以定量评价为主，按照定性与定量、总量与比值指标相结

合的方式，重点对众创空间科技产出进行客观评价。

㈢公正性原则。主要依据各评价对象报送的绩效评价数据及佐证材料，通

过对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审的方式，切实增强评价工作的公正性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评价办法》全文分为六部分，包括评价对象、评价原则、评价内容、组

织实施、评价结果及应用、评价指标、指标说明、附则等八个部分。



第一部分，评价对象明确了参与的绩效评价对象为市级以上科技部门认定

的众创空间。

第二部分，评价原则明确了众创空间绩效评价的导向性原则、客观性原则

以及公平性原则。

第三部分，评价内容明确了评价内容由规范运营、孵化服务及成效两个一

级指标和两个加分项指标构成，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45%、55%，两个加分项合

计上限为30分。

第四部分，组织实施明确了绩效评价频次、所采用的数据、材料报送、材

料初审、评价打分、现场核查、公示等环节，以及评价中评价对象、县（市、

区）科技局，市科技局在各个环节工作任务和职责。参评对象按照要求报送绩

效评价材料，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负责初审及核查并出具初评意见，市科技

局参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打分并根据需要组织现场核查，在综合各环节评

价情况后，确定绩效评价结果并面向社会公示。

第五部分，评价结果应用及其应用明确了评价结果的等级、对科创载体支

持奖励的依据、对弄虚作假等不良信用行为处理方式以及对两年评价不合格的

众创空间的处理方式。

第六部分，评价指标明确了众创空间绩效的三个一级指标及十一个二级指

标及其分值情况。

第七部分，指标说明对十一个二级指标进行了具体解释。

第八部分，附则明确了本办法由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30

日后施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


解读：

分享到： 打印

1. 徐科规〔2023〕3号 关于印发《徐州市众创空间绩效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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